附件1

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芒市   梁河县 盈江县 陇川县2020年贫困县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第二次补充
方案的审核意见

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召集州级相关行业部门对芒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4个贫困县市上报的2020年统筹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第二次补充调整方案进行了联合审核。审核意见如下：

一、各县市整合补充方案资金来源渠道清楚、数据准确，整合资金范围严格执行国家、省文件要求，限定在国办发﹝2016﹞22号和云厅字﹝2016﹞20号范围，符合整合要求。  

二、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投向符合相关管理规定，没有发现涉及负面清单相关项目，以及用于村级办公场所、文化室、文化广场（乡村舞台）、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大中型基础设施、医疗保障，购买各类保险，偿还债务或垫资等情况。

三、各县市方案中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安排的项目均来源于所属县市脱贫攻坚项目库，符合“先入库、后进盘”原则。

四、各县市要根据州级审核意见，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切实发挥带贫益贫成效，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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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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